关于全面落实奇台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
“三个责任”的公示
农村饮水安全关乎广大农牧民群众的切身利益，是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之一。为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下发的《关于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全面提升管理能力的通知》（新政办明电〔2019〕65号）文件精神，全面落实我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“三个责任”即：落实人民政府主体责任、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、落实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，确保农村饮水安全管理工作落实到位，实现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得成、管的好、长效益，建立健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责任体系，提升我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水平，加强我县农村饮水安全运行管理工作。现将农村饮水安全管理“三个责任”有关事宜公示如下：
一、落实地方人民政府主体责任
县人民政府是全县农村饮水安全的责任主体，对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作负总责，统筹辖区内农村饮水安全工作。落实管理机构和人员，制定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办法并监督实施。负责工程建设资金和工程运行管理经费的筹措落实，明确有关部门农村饮水安全管理职责分工。
二、落实水行政主管部门的行业监管责任
县水利局对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负直接责任。做好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规划、年度工程项目、实施方案的编制等前期工作并组织实施。落实全县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、水源保护、水质监测评价“三同时”制度。按照“补偿成本，公平负担”原则，科学制定供水水价。指导、监管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工作。指导供水单位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应急预案，并加强培训、演练，强化应急准备和应急响应能力。
三、落实供水单位的运行管理责任
各农牧区乡镇对本辖区农村供水安全负责，向用水户提供符合水质、水量标准的供水服务，保障正常供水。制定农村饮水安全应急预案，并加强培训、演练，提高响应能力。压实本辖区各水厂管护责任，落实相应人员，做好水源巡查、工程运行管理、水质检测、水费计收和维修养护工作。明确管护责任人并向社会公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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奇台县农村饮水安全管理“三个责任”
分解表
	序　　号
	水厂名称（千人以上）
	地方人民政府主体责任
	水行政主管部门行业监管责任
	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

	
	
	责任人
	职　务
	联系方式
	责任人
	职　务
	联系方式
	责任人
	职　务
	联系方式

	1
	奇台县宽沟水厂
	法正刚
	副县长
	0994-7211862
	庄刚
	局　长
	0994-7211327
	张定国
	奇兴水务公司党支部书记、董事长
	0994-7226660

	2
	奇台县中葛根水厂
	法正刚
	副县长
	0994-7211862
	庄刚 
	局　长
	0994-7211327
	张定国
	奇兴水务公司党支部书记、董事长
	0994-7226660

	3
	奇台县中心水厂
	法正刚
	副县长
	0994-7211862
	 庄刚
	局　长
	0994-7211327
	张定国
	奇兴水务公司党支部书记、董事长
	0994-7226660



